
附件1：

福州市教育局文件
榕教财〔2025〕3号             

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5年春季学期

收费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教卫局、市属学校：
现将《福州市2025年春季幼儿园收费情况表》《福州市2025年春季中小学收费情况表》发给你们，并就2025年春季学期教育收费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各级各类学校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出台的各项教育收费政策，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范围、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不得违规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各地各校要坚决杜绝教育乱收费行为，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赞助费等与入学关联的费用；严禁擅自提高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扩大课后服务收费范围；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资料或资源；严禁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违规收取集训费、空调电费、热水费和饮水费等；严禁组织要求学生有偿补课、违规收取自习费和辅导费、违规收取暑假期间的伙食费和住宿费；严禁收费用来购买本应由学校公用经费保障的教学设备、硬件设施和教育教学过程耗材等；严禁以信息化教学或分班教学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电子学生证或者教育APP等；严禁通过家委会、企业等第三方违规收费。
公办学校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相关规定上缴财政，并及时足额开具规范的收费票据给学生。民办学校收费应及时足额开具正式发票，并将收费金额转入规定的学校账户。
各级各类学校应建立收费公示和公开制度，未经公示不得收费。应按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的公示牌（栏），并须在招生简章、校园网、校务公开栏等处完整公示本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单位监督与价格监管部门举报电话12315、服务性收费及代办费收支与结算情况等。学校应注意执行新的教育收费规定并及时更新公示内容，主动接受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增强教育收费工作的透明度。
附件：1.福州市2025年春季幼儿园收费情况表
2.福州市2025年春季中小学收费情况表
                                         福州市教育局
2025年2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2月12日印发
	        福州市2025年春季幼儿园收费情况表  

	                  (今后上级文件如有更新,以上级最新文件为准)

	一、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保育教育费
	
	
	单位：元/生、月
	

	等级
	经费来源
	保育教育费
	

	
	
	简 托
	半 托
	
	

	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财政核拨经费
	430
	560
	
	

	
	财政核补经费
	490
	640
	
	

	
	非财政核补最高限价
	774
	1008
	
	

	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财政核拨经费
	350
	430
	
	

	
	财政核补经费
	400
	490
	
	

	
	非财政核补最高限价
	630
	774
	
	

	县级示范性幼儿园
	财政核拨经费
	330
	390
	
	

	
	财政核补经费
	380
	440
	
	

	
	非财政核补最高限价
	594
	702
	
	

	普通幼儿园
	财政核拨经费
	300
	360
	
	

	
	财政核补经费
	340
	420
	
	

	
	非财政核补最高限价
	540
	648
	
	

	注：1.小小班收费标准在上述同类别性质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30%以内执行。

	    2.寒、暑假对幼儿开放的幼儿园收费标准在上述同类别性质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50%以内执行（以天为收费单位，月收费标准除22天计算），幼儿在留园期间因个人原因请假的不退还保育保教费。

	    3.保育教育费按学期或按月收取。按学期收取的，每学期按4.5个月标准计算（民办幼儿园亦同）。按月收取的，不足月（仅指寒暑假开假和放假月份,下同）的按实际天数收取。各类幼儿园在一个学年内保育教育费必须统一按月份或统一按学期收取，不得同时采取两种办法收取。

	   （二）代办费
	
	

	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伙食费
	（按成本）
	伙食费采取按学期或按月收取，具体由幼儿园确定，不足月的按实际天数收取。
	

	幼儿保健费
	（按成本）
	每学期根据各有关医院开具的实价代收代付。
	

	被褥、餐具费
	（按成本）
	仅限全日制、寄宿制的幼儿园入园时一次性代收代付。
	

	注：代办费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必须单独立账，按学期结算，多还少补并公示。
	

	二、民办幼儿园收费项目及标准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保育教育费
	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幼儿园根据与辖区教育部门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限价收费，并向社会公示。
	

	
	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幼儿园按办学成本自行确定后向社会公示。
	

	代办费
	按成本代收代付
	具体项目及有关规定同公办幼儿园一致。幼儿园自行确定后向社会公示。
	

	三、文件依据
	

	1.《福州市物价局 福州市财政局 福州市教育局 关于调整福州市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标准的通知》（榕价费〔2015〕41号）

	2.《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福建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闽价费〔2018〕158号）

	3.《福州市教育局 福州市财政局 福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福州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试行）和福州市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暂行办法（试行）的补充通知》（榕教综〔2019〕237号）


	福州市2025年春季中小学收费情况表       

	 (今后上级文件如有更新,以上级最新文件为准)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课后服务费
	市属学校按文件（教基厅函〔2023〕26号、榕发改规〔2023〕1号）标准收取，各区县可参照执行
	财教〔2022〕159号                     
教基厅函〔2023〕26号                    榕发改规〔2023〕1号 
	1.课后服务收取的服务性收费收入，计入其他收入。
2.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当按照财务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门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服务性收费应当使用税务发票。
3.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看管、晚自习等服务不得纳入课后服务范围。

	伙食费
	据实收取
	闽教财[2024]20号                     闽教财[2024]28号           
	中小学代办餐费等代收费项目,由学校设立专账进行核算,遵循“随时发生、随时收取、多退少补、不得盈利、及时结算”的原则，按月（学期）及时结算，并向学生公布结算结果。

	代办：
1.城市中小学服装
2.列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国家课程社会实践的食宿费 （城区学校）     
	1.校服按统一中标价格购买
2.食宿费按实际发生额收取   
	 闽价费〔2018〕117号                        
	1.中小学代办项目，学校应按照上级文件规定，“一事一办、事毕结清、多退少补、不得盈利”的原则进行处理。
2.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免课本费、免作业本费、免寄宿生住宿费。

	公办普通高中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学期）
	收费依据
	备注

	学费
	950
	 榕价〔2005〕费40号 
	一级达标校

	
	900
	
	二级达标校

	
	800
	
	三级达标校

	
	720
	
	五区未定级学校

	
	600
	
	县（市）城关未定级校

	
	400
	
	连江、罗源、闽清县农村未定级校

	
	350
	
	永泰农村未定级学校

	伙食费
	据实收取
	闽教财[2024]20号                     闽教财[2024]28号           
	中小学代办餐费等代收费项目,由学校设立专账进行核算,遵循“随时发生、随时收取、多退少补、不得盈利、及时结算”的原则，按月（学期）及时结算，并向学生公布结算结果。

	寄宿生住宿费
	150
	 榕教计〔2000〕62号 
	城区。个别学校若另有调高，以发改委专门批复为准。

	
	120
	
	农村。个别学校若另有调高，以发改委专门批复为准。

	代办：
1.课本费
2.簿籍费
3.列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国家课程社会实践
4.体检费
5.看电影
	按实际金额代收代付
	闽价费〔2018〕117号                  榕教规〔2023〕6号 
	1.中小学代办项目，学校应按照上级文件规定，“一事一办、事毕结清、多退少补、不得盈利”的原则进行处理。
2.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除学杂费。                                                  3.学生研学实践等过程中产生的食宿、赴福州市外交通费用原则上由学生家庭承担。

	公办中职学校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学期）
	收费依据
	备注

	住宿费
	250
	1.普通宿舍：闽价费〔2007〕75号                        2.学生公寓：闽价费〔2012〕567号
	1.250元为学生普通宿舍收费标准；
2.学生公寓收费标准另分五档计价，分别为300元、400元、450元、500元、600元。以发改委批复为准。

	伙食费
	据实收取
	闽教财[2024]20号                     闽教财[2024]28号           
	中小学代办餐费等代收费项目,由学校设立专账进行核算,遵循“随时发生、随时收取、多退少补、不得盈利、及时结算”的原则，按月（学期）及时结算，并向学生公布结算结果。

	代办：
1.教材费
2.新生入学体检费  
	按实际金额代收代付
	闽价〔2005〕费435号
	1.开学时按市发改委限价或实际价格预收款；
2.一事一收，按学期或按月结算，多退少补，不得盈利；
3.军训只收取伙食费。

	民办学校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学费
	按发改委批复
	闽发改服价〔2019〕394号
	

	住宿费
	按发改委批复
	闽发改服价〔2019〕394号
	

	课后服务费
	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原则上参照文件（教基厅函〔2023〕26号、榕发改规〔2023〕1号）执行
	财教〔2022〕159号                      教基厅函〔2023〕26号                   榕发改规〔2023〕1号
	1.课后服务收取的服务性收费收入，计入其他收入。
2.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当按照财务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门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服务性收费应当使用税务发票。
3.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看管、晚自习等服务不得纳入课后服务范围。

	伙食费
	据实收取
	闽教财[2024]20号                     闽教财[2024]28号           
	中小学代办餐费等代收费项目,由学校设立专账进行核算,遵循“随时发生、随时收取、多退少补、不得盈利、及时结算”的原则，按月（学期）及时结算，并向学生公布结算结果。

	代办：
1.课本费
2.簿籍费
	按实际金额代收代付
	参照公办同级别学校
	其他代办费参照公办同级别学校


附件2：

2026年春季学期教育收费自查表

	校名（盖章）：
	
	
	

	检查项目
	有
	否
	备注

	建立收费公示和公开制度，未经公示不得收费。应按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的公示牌（栏），60*80厘米规格的教育收费校长公告,并须在招生简章、校园网、校务公开栏等处完整公示本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单位监督与价格监管部门举报电话12315、完整公示本校本学期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学校法人及相关经办人员是否认真学习局下发的收费文件，是否对本学校可以收费项目及标准清楚了解，是否明确各项收费要统一纳入学校账务核算。
	
	
	

	学校是否设立“价格服务进校园”专栏
	
	
	

	本学期是否收取学生伙食、教师伙食及陪餐费
	
	
	

	伙食费采用按学期或按月收取伙食费的学校是否“E福州”或“闽政通”网上缴费方式，采用实时充值（或扣款）的学校通过集体决策选择缴费平台集中收取至学校账户，并开具票据
	
	
	

	伙食费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本学期每月收入、支出和结余及上学期整体收入支出结余情况
	
	
	

	本学期是否收取校服费
	
	
	

	校服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至学校账户
	
	
	

	校服费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本学期是否收取教辅材料费
	
	
	

	教辅材料费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至学校账户
	
	
	

	教辅材料费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本学期是否收取素质拓展课程费用
	
	
	

	素质拓展课程费用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
	
	
	

	素质拓展课程费用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本学期是否收取社会实践活动费用
	
	
	

	社会实践活动费用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
	
	
	

	社会实践活动费用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本学期是否收取傍晚课后服务
	
	
	

	傍晚课后服务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
	
	
	

	傍晚课后服务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幼儿园保健费被褥、餐具费等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
	
	
	

	幼儿园保健费被褥、餐具费等是否纳入学校账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幼儿园保育教育费、高中学费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除以上项目外，收费目录内的收费是否通过“E福州”或者学校（民办）平台收取，纳入学校核算，并公示收支、结算情况
	
	
	

	有否及时、足额开具规范的收费票据
	
	
	

	有否擅自违规提高收费标准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
	
	
	

	学校负责人：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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